《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团体参与调查表

尊敬的受访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2015〕131号）、《中山市水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中山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府〔2008〕96号）、《中山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中山委办〔2017〕4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市水务局委托第三方单位开展了《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的编制工作，并于2018年10月联合生态环境局（原环保局）组织召开《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项目专家评审会，与会专家对报告提出改进建议且由编制单位进行了修改完善。后因机构改革，2019年8月报告编制任务由中山市水务局移交至我局，我局按照新形势下有关要求对原有报告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完善，并于2020年8月再次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专家评审会后按专家意见修改完成《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
水功能区划是水资源规划的重要基础，也是水资源管理及水资源保护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中山市现行的水功能区划于2008年颁布实施，对全市的290条河涌、21个水库分别进行了水功能区划定，而目前中山市境内统计在册的内河涌1041条、水库山塘55宗，尚有大量内河涌和山塘水库未划分水功能区。随着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要求的日益提高，以及水体使用功能发生变化，原有的地表水功能区划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保护管理的需要。因此，市水务局会同我局对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进行了修编，对中山市水功能区纳污总量重新进行了核定。

此次修编在加强全市主要江河水库水资源保护的原则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管理实际和现行水（环境）功能区划存在的问题，对区划范围内各水（环境）功能区的起止断面名称、长度、主导功能、代表断面设置、水质目标等进行了复核，提出水（环境）功能区调整修订方案，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的编制工作，为制定主要水域纳污能力和污染总量控制方案提供了基础条件，为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实施“河长制”提供了依据和技术支撑。
本次修编主要对中山市内未划定水功能区的内河涌和水库山塘进行补充划分，同时对已经划分水功能区和水质目标的部分河涌的使用功能和水质目标进行整合调整，修编后原有的2个排污控制区保留为1个，将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的鸡肠滘涌、颈口涌2条内河涌水质目标提升为Ⅲ类，民众涌综合考虑区域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要求后，水质目标由现行区划的Ⅳ类调整为Ⅴ类，其余功能区水质目标与原功能区保持一致。为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风险评估等相关工作，以便尽可能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现恳请贵单位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
谨对各调查单位的真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团体参与调查表
	受访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请您回答以下问题，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里打√。

	调

查

内

容
	1
	贵单位对《中山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编》的了解程度？
	□清楚　     □一般       □了解不多

	
	2
	贵单位认为本次修编与当地社会发展规划的相符性？
	□相符　     □不相符       □不清楚

	
	3
	贵单位认为本次修编是否符合大多数社会公众利益？
	□是　　　　  □否 　　　　 □不确定　　　

	
	4
	贵单位认为本次修编对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程度如何？
	□影响较大    □一般    □影响较小     □无影响

	
	5
	贵单位认为本次修编实施对当地的有利影响有哪些？（可多选）
	□ 改善当地水环境 □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 促进经济发展 □ 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 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6
	贵单位对本次修编实施可能存在哪些担忧？（可多选）
	□ 不重视    

□ 因水质不达标问题投诉
□ 后期保护监管不到位
□ 其它(请说明) 

	
	
	如果选其他，请说明原因
	

	
	7
	贵单位对本次修编的态度？
	□支持　　   □反对　　

	
	
	如果选反对，请说明原因
	

	
	8
	从贵单位职能或专业管理角度出发，请补充有关本次区划修编的相关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或意见。



	
	9
	针对本次修编，贵单位有何补充完善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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